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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下列标准共同构成系列国家标准，为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通用要素的编写提供指南：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GB/T XXXXX－XXXX《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GB/T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对ISO/PAS 17003:2004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其中的“ISO/PAS前言”，依据GB/T1.1-2009增加了本标准的前言；

——对引言部分，依据GB/T1.1-2009做了适应其要求的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引　　言

为了方便、统一和规范对合格评定活动（制度）用规范性文件中通用要素的编写工作，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组织标准编写组，以便等同采用下列规范：

ISO/PAS 17001：2005《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2：2004《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3：2004《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4：2005《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ISO/PAS 17005：2008《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相应制定下列系列国家标准：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公正性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保密性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诉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信息公开  原则和要求》

GB/TXXXXX－XXXX《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原则和要求》

系列标准对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各通用要素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分强制性、推荐性和建议性三个层次，并在下列一个或多个标题下表述：

a）通用要求；

b）结构要求；

c）资源要求；

d）过程要求；

e）管理体系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投诉和申诉”要素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本标准第4章（背景）论述了投诉和申诉处理对合格评定活动的重要性。

本标准第5章（原则）提出了确定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投诉和申诉”的主要原则。
本标准第6章（要求）提供了编写合格评定活动用规范性文件中“投诉和申请”条款的通用要求和过程要求。

合格评定 投诉和申述 原则和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包括与合格评定有关的投诉和申诉要素的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使用的一种内部工具，用于阐述投诉和申诉的要素。

本标准是不单独直接用于合格评定活动的规范性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 ISO/IEC 17000:2004,IDT)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GB/T 27000中给出的术语和定义。 

注：本标准中使用的术语“机构”可指GB/T 27000中定义的认可机构或合格评定机构。
4 背景

4.1 机构接到的投诉分为两类（见图1）。一类投诉是关于合格评定活动及其运作方式的，申诉也属于此范畴。这类投诉如果未得到处理，有可能影响到机构和合格评定制度的声誉。
4.2 另一类投诉是关于服务质量或交付的水平。这些投诉的处理属一般商业过程范畴，不是本标准关注的内容。对于这类投诉的处理过程，GB/T19012在投诉处理过程中给出了相关指导。
4.3本标准中的术语“申诉”不应当与法律意义上的“申诉”混淆。本标准中与合格评定有关的申诉和申诉过程是被申诉机构的内部过程。申诉决定由被诉机构做出，并不需要外部机构或法庭的听证会或决定。 

4.4 处理投诉和处理申诉的某些过程可能相同。
4.5 应记录投诉和申诉的决定，为将来的投诉和申诉调查提供可追溯的材料，以确保对投诉和申诉处理决定的一致，并增进对投诉和申诉趋势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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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处理投诉和申诉的原则

有效的解决投诉和申诉是针对错误、疏忽或不合理行为而保护机构、其顾客和其他合格评定使用者的一种重要方法。适当地处理投诉和申诉保证了大家对合格评定活动的信心。
6 处理投诉和申诉的要求

6.1 总则

在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标准过程中，考虑到合格评定要求应有不同程度，因此，将本章的要求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a) 强制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阐述相关要素时应使用的特定要求，除非用更具体的术语替代，否则不应修改，。例如：短语“合格评定活动应公正实施”可以被更具体地替代为“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应公正实施”。当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处理通用要素不使用这些要求时，应给出正当的理由。
b) 推荐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希望制订一个要求程度更高的规范时宜使用的要求，并可以修改。

c) 建议性：是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在起草要求时可加以考虑的要求。

通过提供不同类别的要求，本标准达到了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针对所有合格评定活动中的通用要素采取一致性描述的意图，同时也给各合格评定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标准的具体措辞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6.2 通用要求

以下要求是强制性的。

a) 合格评定机构应建立对投诉和申诉的接收、评价和决定的过程，并形成文件。
b) 在有要求时，对处理投诉和申诉的过程的描述应可为任何相关方获得。
c) 接到投诉，机构应确认投诉是否与其负责的合格评定活动相关，如果相关，则应进行处理。

d) 认证机构应对在投诉和申诉处理过程中的所有决定负责。

e) 申诉的调查和决定不应引起任何歧视性行为。
6.3 过程要求

6.3.1 强制性要求

6.3.1.1 处理投诉和申诉的过程应至少包括以下的要素和方法：
a) 对投诉和申诉的接收、确认、调查以及决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的过程的描述；
b) 跟踪并记录投诉和申诉，包括解决它们而采取的措施；
c) 确保采取适宜的措施。

6.3.1.2 接收投诉或申诉的机构应负责收集并验证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确认该投诉或申诉是否有效。
6.3.1.3 只要可能，机构应告知投诉人或申诉人已收到投诉或申诉，并向其提供有关处理进程的报告和处理结果。

6.3.1.4 对于和投诉人或申诉人沟通的决定，应由与所涉及的原合格评定活动无关的人员的做出、或审核和批准。

6.3.1.5 只要可能，机构应将投诉和申诉处理过程的结果正式通知给投诉人或申诉人。

6.3.2 说明
GB/T19012阐述了合格评定标准的特定要求，投诉处理过程满足了此要求，就被认为满足了6.3.1.1的要求。
参 考 文 献

 [1] GB/T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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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合格评定的投诉


投诉：除申诉外，任何人员或组织向合格评定机构或认可机构就其活动表达不满意并期望得到回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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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诉


例如：来电接听不及时；发票的数字有误。





和/或





申诉


申诉：合格评定对象提供者请合格评定机构或认可机构就其对该对象所作出的决定进行重新考虑的请求。


GB/T2700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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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投诉处理过程（如GB/T19012）





图1　认可机构和合格评定机构面对的两种投诉








